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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 函
地址：100234台北市愛國西路一號
承辦人：陳意綾
電話：(02)23113040轉8413
電子信箱：ssedu@go.utaipei.edu.tw

受文者：屏東縣屏東市民生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9月18日
發文字號：北市大教育字第113602602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3國小社會領域課程設計徵選辦法、113國小社會領域課程設計徵選海報各1份 

(33450919_1136026023_1_ATTACH1.pdf、33450919_1136026023_1_ATTACH2.
pdf)

主旨：「113年度國小社會領域統整與探究實作課程方案設計徵

選」徵件日期延長至10月31日，敬請協助轉知貴校教師報

名參與，活動內容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13年4月18日臺教授國字第1135500645號函辦

理。

二、為鼓勵各縣市國小社會領域教師分享課程設計成果與創

意，辦理「113年度國小社會領域統整與探究實作課程方案

設計徵選」，活動內容摘述如下：

(一)參加對象：各縣市公私立國民小學社會領域授課教師(含

代理教師)，採個人或團隊(至多5人)參加。

(二)徵件日期：延長至113年10月31日止。

(三)獎勵方式：

１、特優：頒發獎金新臺幣2萬元。

２、優等：頒發獎金新臺幣1萬元。

３、佳作：頒發獎金新臺幣5,000元。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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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得獎作品教師，各頒發教育部國教署獎狀1紙。

三、檢附課程方案設計徵選辦法與宣傳海報各1份(如附件)，報

名詳情請參考活動網頁(https://sites.google.com/go.

utaipei.edu.tw/ssedu/課程方案設計徵選)

四、請貴校轉知校內教師踴躍報名參加，倘有相關問題，請聯

絡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陳小姐，電話：(02)2311-3040轉

8413，電子郵件：ssedu@go.utaipei.edu.tw。

正本：新北市永和區私立育才國民小學、天主教聖心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聖心國民小
學、新北市私立及人國民小學、新北市私立竹林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青園國
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文山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北門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
區信義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山東國民小學、桃
園市中壢區自立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龍岡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青溪國民
小學、桃園市中壢區興國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華勛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
同安國民小學、桃園市平鎮區祥安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建德國民小學、桃園
市中壢區林森國民小學、桃園市平鎮區文化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大有國民小
學、桃園市桃園區慈文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大業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同
德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忠福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興仁國民小學、桃園市
平鎮區平興國民小學、桃園市平鎮區義興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楓樹國民小
學、桃園市楊梅區楊心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南美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中
原國民小學、桃園市中壢區元生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莊敬國民小學、桃園市
龜山區自強國民小學、桃園市平鎮區新榮國民小學、桃園市桃園區快樂國民小
學、桃園市桃園區永順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文欣國民小學、桃園市蘆竹區龍
安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長庚國民小學、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花蓮縣
私立海星國民小學、金門縣金寧鄉古寧國民小學、金門縣金寧鄉金鼎國民小學、
金門縣金寧鄉湖埔國民小學、新北市立忠山實驗小學、新北市立老梅實驗小學、
桃園市私立福祿貝爾國民小學、新北市立烏來國民中小學、新北市立青山國民中
小學、新北市立達觀國民中小學、有得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有得國民中小學、桃
園市立文青國民中小學、桃園市立迴龍國民中小學、桃園市立楊光國民中小學、
宜蘭縣立岳明國民中小學、宜蘭縣立內城國民中小學、宜蘭縣立人文國民中小
學、金門縣立金寧國民中小學、連江縣立介壽國民中小學、連江縣立中正國民中
小學、連江縣立敬恆國民中小學、連江縣立東引國民中小學、新北市立桃子腳國
民中小學、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附設國小
部、二信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二信高級中學國小部、新北市立德拉楠民族實驗小
學、新北市立猴硐-蒙特梭利實驗小學、臺中市太平區新高國民小學、臺中市神
岡區岸裡國民小學、臺中市太平區新平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里區永隆國民小學、
臺中市大里區美群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里區立新國民小學、臺中市太平區長億國
民小學、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慎齋國民小學、臺中市
北屯區文心國民小學、臺中市北屯區四維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上石國民小
學、臺中市北屯區東光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上安國民小學、臺中市北屯區仁
美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長安國民小學、臺中市西屯區惠來國民小學、臺中市
西屯區東海國民小學、臺中市北屯區廍子國民小學、臺中市北屯區陳平國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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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新竹縣竹東鎮私立上智國民小學、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國民小學、新竹縣竹北
市十興國民小學、新竹縣竹北市興隆國民小學、新竹縣竹北市東興國民小學、新
竹縣竹北市安興國民小學、新竹縣竹北市嘉豐國民小學、彰化縣彰化市三民國民
小學、彰化縣彰化市聯興國民小學、彰化縣彰化市大竹國民小學、彰化縣彰化市
國聖國民小學、彰化縣彰化市快官國民小學、彰化縣彰化市石牌國民小學、彰化
縣彰化市忠孝國民小學、彰化縣員林市青山國民小學、彰化縣溪州鄉圳寮國民小
學、彰化縣彰化市大成國民小學、南投縣私立普台國民小學、南投縣南投市嘉和
國民小學、南投縣南投市千秋國民小學、南投縣草屯鎮敦和國民小學、南投縣竹
山鎮桶頭國民小學、南投縣竹山鎮中州國民小學、南投縣竹山鎮中和國民小學、
南投縣鹿谷鄉鹿谷國民小學、南投縣鹿谷鄉秀峰國民小學、南投縣鹿谷鄉文昌國
民小學、南投縣鹿谷鄉鳳凰國民小學、南投縣鹿谷鄉內湖國民小學、南投縣鹿谷
鄉初鄉國民小學、南投縣鹿谷鄉瑞田國民小學、南投縣鹿谷鄉廣興國民小學、南
投縣中寮鄉至誠國民小學、南投縣中寮鄉永和國民小學、南投縣魚池鄉魚池國民
小學、南投縣魚池鄉頭社國民小學、南投縣魚池鄉東光國民小學、南投縣魚池鄉
五城國民小學、南投縣魚池鄉明潭國民小學、南投縣魚池鄉新城國民小學、南投
縣魚池鄉共和國民小學、南投縣國姓鄉國姓國民小學、南投縣國姓鄉北港國民小
學、南投縣國姓鄉長流國民小學、南投縣國姓鄉南港國民小學、南投縣水里鄉水
里國民小學、南投縣水里鄉郡坑國民小學、南投縣水里鄉民和國民小學、南投縣
水里鄉新興國民小學、南投縣水里鄉永興國民小學、南投縣水里鄉成城國民小
學、南投縣信義鄉隆華國民小學、南投縣信義鄉久美國民小學、南投縣信義鄉雙
龍國民小學、南投縣信義鄉豐丘國民小學、南投縣南投市漳興國民小學、南投縣
草屯鎮虎山國民小學、南投縣南投市康壽國民小學、南投縣竹山鎮前山國民小
學、福智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福智國民小學、雲林縣斗六市久安國民小學、雲林
縣斗六市雲林國民小學、雲林縣斗六市斗六國民小學、新竹市私立曙光國民小
學、新竹市東區科園國民小學、新竹市東區高峰國民小學、新竹市東區關埔國民
小學、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里區竹仔坑國民小學、臺中市博屋
瑪國民小學、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臺中市北屯區四張犁國民小學、南
投縣魚池鄉伊達邵國民小學、新竹市東區青草湖國民小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
設實驗國民小學、南投縣信義鄉希娜巴嵐國民小學、維多利亞國際學校財團法人
雲林縣維多利亞國民小學、福智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福智實驗國民小學、國立清
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臺中市立善水國民中小學、臺中市立梨山國民中小
學、臺中市立光復國民中小學、麗喆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喆國民中小學、臺中
市北屯區大坑國民小學、苗栗縣立新港國民中小學、苗栗縣立泰安國民中小學、
彰化縣立原斗國民中小學、彰化縣立信義國民中小學、雲林縣立古坑國民中小
學、雲林縣山峰華德福教育實驗國民小學、台中市私立明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
財團法人新竹縣私立康乃薾國民中小學、苗栗縣立福興武術國民中小學、彰化縣
立鹿江國際中小學、雲林縣立樟湖生態國民中小學、雲林縣潮厝華德福教育實驗
國民小學、康橋學校財團法人新竹市康橋國民中小學、新竹縣立北平華德福實驗
學校、臺南市永康區永信國民小學、臺南市北區天主教私立寶仁國民小學、臺南
市安南區安慶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青草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海佃國民小
學、臺南市安南區學東國民小學、臺南市東區裕文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誠正
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南成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五福國民小學、高雄市鳳
山區新甲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美濃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東門國民小學、
高雄市美濃區吉洋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龍肚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中壇國
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廣興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龍山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
區福安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吉東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鎮北國民小學、高
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文德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瑞興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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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正義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福誠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
過埤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中崙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文華國民小學、高雄
市鳳山區鳳翔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新上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
學、高雄市左營區新光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光武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東
光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河濱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民小學、高雄市
三民區河堤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瑞祥國民小
學、高雄市前鎮區鎮昌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佛公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華
山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港和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鳳陽國民小學、高雄市
小港區明義國民小學、嘉義縣中埔鄉中埔國民小學、嘉義縣中埔鄉大有國民小
學、嘉義縣中埔鄉頂六國民小學、高鳳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崇華國民小學、屏東
縣屏東市瑞光國民小學、屏東縣屏東市崇蘭國民小學、屏東縣屏東市民生國民小
學、臺東縣臺東市豐榮國民小學、臺東縣臺東市豐源國民小學、臺東縣臺東市康
樂國民小學、臺東縣臺東市豐年國民小學、臺東縣臺東市卑南國民小學、臺東縣
臺東市岩灣國民小學、臺東縣臺東市南王國民小學、臺東縣臺東市知本國民小
學、臺東縣臺東市建和國民小學、臺東縣臺東市豐田國民小學、臺東縣臺東市富
岡國民小學、臺東縣臺東市新園國民小學、臺東縣臺東市東海國民小學、崑山國
際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威爾森國際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紅毛港國民小學、屏
東縣高樹鄉大路關國民小學、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國立屏東大學附
設實驗國民小學、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臺南市立蓮潭國民中小學、高雄市立翠屏國民中小學、高雄市前鎮區民權
國民小學、嘉義縣立大埔國民中小學、嘉義縣立阿里山國民中小學、高雄市立巴
楠花部落國民中小學

副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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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國小社會領域統整與探究實作課程方案設計徵選辦法 

 

 

壹、 依據 

依據「113年提升國小教師社會領域統整與探究實作專業知能實施計畫」辦理。 

貳、 目標 

一、 深化各縣市國小社會領域教師對於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程綱要的理解與實踐。 

二、 鼓勵各縣市國小社會領域教師分享領域統整與探究實作課程設計成果與創意。 

三、 將可行與優良之課程方案提供國小社會領域教師實施領域統整與探究實作之參考。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 

肆、 辦法 

一、 活動日期： 

（一）徵件日期：即日起至113年9月30日（星期一）止，逾期恕不受理。 

（二）得獎公布日期：預計113年11月底前。 

（三）得獎名單公布於本計畫平臺首頁（https://sites.google.com/go.utaipei.edu.tw/ssedu），

並以公文及電子郵件發送得獎通知。 

二、 參加資格： 

公私立國民小學社會領域授課教師（含代理、代課教師）。 

三、 送件相關規範： 

（一） 得以個人或團隊（至多5人）方式參加，以團隊參賽者其社會領域授課教師人數須

達二分之一以上，每人/團隊以投稿1件為限，且不得同時以個人及團隊成員方式

重複投件。 

（二） 請於截止日前，將下列項目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本計畫信箱

（ssedu@go.utaipei.edu.tw），主旨請註明「113國小社會課程方案設計甄選—

○○○(第一作者姓名)」，請確認是否收到回覆信件，以完成送件程序。 

1. 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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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著作財產權授權暨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事項同意書(以下簡稱同意書)。 

3. 課程方案作品（含附件資料）。 

（三）相關表件之格式與規範： 

1. 報名表 1 份(如附件一)：請繳交 pdf 檔，並以下列名稱呈現檔名：「○○○(第一

作者姓名)_學校名稱_報名表」。 

2. 同意書1份（如附件二）：每位作者均需繳交個別同意書 1 份，請提供同意書

pdf檔，並以下列名稱呈現檔名：「○○○(第一作者姓名)_學校名稱_同意書」。 

3. 課程方案作品（含封面及附件資料）。 

(1) 應依據現行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程綱要國小教育階段的核心素養和學習

重點（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 

(2) 須展現國小社會領域統整及探究實作的特色。 

(3) 須融入在地文化或生活素材。 

(4) 自編或依據國小現行社會教科書（可單一或混合版本）皆可。 

(5) 須以一單元或完整的一項探究與實作主題為單位。 

(6) 請參考本計畫提供之課程方案設計格式(附件三)及掛載於國民中小學課程與

教學資源整合平臺(CIRN)之112年國小社會領域教師工作坊優等教案，篇幅

以 30 頁為限。請繳交 pdf 檔，並以下列名稱呈現檔名：「○○○(第一作者姓

名)_學校名稱_課程方案名稱」。 

(7) 提送之作品內容以自行開發、編製為主，且為未正式發表或未與出版社合

作研發之作品，不得使用非經授權之圖片、文字資料等（若引用他人資料

時需註明出處並徵得授權），作品若涉及著作權問題，作者自行負責。 

(8) 提送之作品需經過實際教學至少一次。 

伍、 評分項目： 

一、 課程方案設計能落實十二年國教社會領綱，國小教育階段之領域統整與生活統整，

以及探究與實作理念。 

二、 課程方案內容能符合國小社會領域課程與教學的邏輯與正確性。 

三、 課程方案內容能融入在地文化或生活素材。 

四、 課程方案的學習目標、學習活動與評量三者具系統性。 

五、 課程方案的學習活動設計明確、合邏輯且具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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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活動獎項及說明： 

一、 獎項及名額： 

(一) 特優：共計1件，每件獎金新臺幣(以下同) 2萬元。 

(二) 優等：共計3件，每件獎金1萬元。 

(三) 佳作：共計5件，每件獎金5,000元。 

二、本競賽獲獎名額依「跨主管機關及區域性競賽活動核發獎金或等值獎勵支給表」之規 

定，以送件之總件數20%為限，評審小組得視參賽作品狀況酌予調整各獎項名稱。 

  三、得獎作品之參賽團隊作者均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發給獎狀1紙。 

柒、 其他注意事項： 

一、參選者須簽妥附件二「著作財產權授權暨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事項同意書」以確保參

賽資格，否則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二、凡參加徵選，視為認同並接受本活動各項規定，違反本規範相關規定者，不列入評審，

且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保留將作品下架的權利。得獎作品如經檢舉屬實，取消得獎資

格並追回已領之獎狀、獎金；其涉著作權或其他侵權、違法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

行負責，與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無關。 

三、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所有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自公布得獎日起無條件授權主辦

單位及承辦單位，包含且不限得利用著作原件或重製物為重製、公開播送、公開傳輸、

改作、編輯、出租、散布、公開展示、發行，不另給酬並承諾不對主辦單位及承辦單

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四、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保留隨時解釋、變更及補充本參賽辦法、細則及獎項說明內容之

權利。若因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進行本活動，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有權決定終止、

變更或暫停本活動，並保留活動修改正式規定內容權利。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由主

辦單位及承辦單位隨時修正，不另個別通知，將公告於本計畫平臺。 

捌、聯絡資訊 

課程方案設計徵選詳情可參考活動網頁（https://sites.google.com/go.utaipei.edu.tw/ssedu），

如有相關問題，請聯絡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陳小姐，電話：(02)2311-3040轉8413，電

子郵件：ssedu@go.utaipei.edu.tw。

mailto:ssedu@go.utaipe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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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報名表 
 

「113年度國小社會領域統整與探究實作課程方案設計徵選」 

報名表 
請填妥下方表格中所有欄位，並親自簽名後掃描成 pdf 檔，將報名表以電子郵件

寄至 ssedu@go.utaipei.edu.tw。 

 

收件號碼 

（由辦理單位填寫） 
 

作品名稱  

□提送之作品經過實際教學至少一次 

第一（聯絡）作者： 聯絡電話： 

服務學校：             縣市          鄉鎮市區               國小 任教科目：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其他作者基本資料： 

編號 姓名 服務學校 任教科目 聯絡電話 E-mail 
 

2       

3       

4       

5       

茲證明上述資料均屬實且正確，且未冒用任何第三人之資料，並同意投稿之作品及所使

用作業單或評量等材料確為原創、未曾參加任何公開比賽或展出、未曾出版或商品化，

及未曾有任何相關授權行為。若有違反，除得獎者應自負法律及賠償責任外，主辦單位

及承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回其已領得之獎狀與獎金。 

所有作者親筆簽名具結 

（請勿使用印章） 

附註：報名確定後，所有資料之製作（獎狀等）皆以此表為據，請務必確實填寫。 

mailto:ssedu@go.utaipe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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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著作財產權授權暨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事項同意書 

本人                            （著作財產權人，以下稱乙方）以「                                                       」

作品參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由臺北市立大學（被授權人，以下併稱甲方）承辦之113 

年度「國小社會領域統整與探究實作課程方案設計徵選」活動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且

願遵守本辦法相關規定，同意將參賽作品著作授權甲方未來執行國小社會領域統整與探究實

作課程方案設計使用。同意條件如下： 

一、乙方擔保其對本著作有授權之權利且為本人創作，並擔保本著作之內容並無不法侵害他

人權利、人格權或著作權之情事。 

二、甲方如因本契約標的，致遭第三人主張涉及侵害著作權及其他相關權利時，應於知悉後

七日內，以書面通知乙方，乙方有協助處理解決之義務。如最後經法院判決確定、或經

仲裁判斷、或經乙方同意之和解、調解，致甲方對該第三人負有賠償責任，乙方應賠償

甲方因此所遭受之一切損害。 

三、乙方參賽作品如經遴選獲獎後，同意將參賽之得獎作品（以下簡稱得獎作品）之著作財

產權無條件授權甲方，並承諾不對甲方行使著作人格權。 

四、乙方同意無償提供甲方得獎作品之內容、標題、原稿圖檔或數位檔案，甲方有權對本人

之得獎作品進行包含且不限重製、公開展示、公開播送、改作、編輯、公開傳輸、出

租、散布及其他利用行為，不限時間、次數使用，不需另行通知亦不需另給酬。乙方得

獎作品經彙整編輯後之各種形式出版著作物（平面、影音、網路及其他各類型之著作）

甲方享有完整之著作財產權。 

五、甲方辦理本活動，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8條之規定告知下列事項，

請詳閱之： 

(一) 本活動由臺北市立大學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參賽者個人資料，目的係為進行本活

動之報名、通知、聯繫、徵選、表揚及成果發表等作業，其蒐集、處理及利用皆依

個資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 

(二) 本活動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如報名表所示內容。乙方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

料，惟乙方若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時，將無法參加本活動。 

(三) 個人資料之利用期間為本活動相關行政業務之存續期間，利用地區不限，依執行本

活動所必要之方式進行利用。 

(四) 乙方得依個資法第3條之規定行使權利。 

六、乙方已詳閱、清楚瞭解以上所告知事項，並同意活動相關規定及本同意書內容，保證提

供資料皆正確無誤且合法，如有違反，本人願自負法律責任並返還已領取之獎勵。如因

可歸責於本人之事由致受有損害，本人應負賠償責任。 

此致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乙 方 簽 章 ： 

身 分 證 字 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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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課程方案設計格式 
★投稿作品（含封面及附件資料）篇幅以 30 頁為限，除封面圖表外，請使用 12 級字。 
 

 

 

教育部提升國小教師社會領域統整與探究實作專業知能計畫 

 

 
113年度國小社會領域統整與探究實作 

課程方案設計徵選 

 

 

 

作品名稱：                         

 

 

 

 

 
 

 

個人或團隊成員姓名/學校 

 

 

 

 

 

 
 

 

11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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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設計理念： 

簡要說明本作品之教學設計理念，敘寫重點可包括： 

(一)設計緣起、背景、意涵與國小學習社會領域中的定位及重要性。 

(二)學生學習特質與需求（起始行為或先備知識）。 

(三)核心素養的展現(如知識、情意、能力的整合，學習情境與脈絡、學習歷程與方法、

實踐力行的表現)。 

(四)學習重點(表現與內容)的統整與銜接。 

(五)議題融入與跨科/領域統整的規劃。 

(六)重要教學策略與評量的說明。 

 

貳、 概念地圖：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社會領域課程綱要之學習內容以「互動與關聯、差異與多元、變遷

與因果、選擇與責任」四個主題軸為統整架構。概念地圖包含課程方案的主題名稱、主

題軸、學習內容編號，以及核心問題與教材編選。可參考112年國小社會領域教師工作

坊優等教案(https://cirn.moe.edu.tw/WebFile/index.aspx?sid=1120&mid=1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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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課程架構圖：參考格式如下 
 

 
單元/

主題 

 

課次名稱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主

題

名

稱 

第1課 

 

 (○節) 

1. 

2. 

1. 

2. 

第2課 

 

(○節) 

3. 

4. 

5. 

1. 

2. 

第3課 

 

 (○節) 

6. 

7.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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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學習活動設計表： 

領域/科目 社會領域 實施年級/學期  

設計者  

單元名稱  節數 共           節，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核

心

素

養 

 

學習內容 

 

 

 

 

 

 

 

 

 

 

議題

融入 

議題╱ 

學習主題 

以總綱十九項議題為考量 

 

 

 

 

 

 

實質內涵 

以總綱十九項議題為考量、並落實議題核心精神，列出將融入的議題實質內涵。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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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時間分配) 學習評量 備註 

第一課（○節） 

   活動一：○○○○○（○○分鐘） 

壹、學習目標  

1.  

2.  

貳、學習活動設計 

一、     （  分鐘） 

 

二、     （  分鐘） 

 

三、     （  分鐘） 

 

 

 

 

 

 

教材來源 

(請擇一勾選 

及說明) 

□自編（請說明主要依據或參考資料來源）：_＿＿＿＿＿＿＿＿＿＿＿＿＿＿ 

□單一版本單一單元：＿＿＿＿＿＿＿＿＿＿＿＿＿＿＿＿＿＿＿＿＿＿＿＿ 

□單一版本跨單元：＿＿＿＿＿＿＿＿＿＿＿＿＿＿＿＿＿＿＿＿＿＿＿＿＿ 

□跨版本跨單元：＿＿＿＿＿＿＿＿＿＿＿＿＿＿＿＿＿＿＿＿＿＿＿＿＿＿ 

□其他（請說明）：_＿＿＿＿＿＿＿＿＿＿＿＿＿＿＿＿＿＿＿＿＿＿＿＿＿ 
教學設備/資源： 

若有教學時需使用的器材、設備或其他資源時，請列出。 
參考資料： 

若有參考資料請列出。可參考一般論文「參考文獻」之格式撰寫。 

附錄： 

視需要列出學生學習或評量所使用的各項媒材，如：教學簡報、講義、學習單、檢核表或同儕互評

表等。 

【附件一】○○○○○ 

 

伍、 教學實施的檢視及省思 

﹙在篇幅限制內可以包括：教師透過學生學習表現或作品檢視及反思課程方案、計畫與實

施的落差分析、成功與失敗經驗分享、未來期許等﹚ 



徵 選 辦 法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
如有活動相關問題，請洽臺北市立大學陳小姐
聯絡電話：(02)2311-3040分機8413
E-mail：ssedu@go.utaipei.edu.tw

徵件日期：113/5/1(三)-113/10/31(四)
參加資格：公私立國小社會領域授課教師    
                  （含代理、代課教師）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詳情見活動網頁

113年度教育部提升國小教師社會領域統整與探究實作專業知能實施計畫

 獎項名額

特優：共計 1 件，每件獎金 2 萬元。
優等：共計 3 件，每件獎金 1 萬元。
佳作：共計 5 件，每件獎金 5 千元。

      評審小組得視參賽作品狀況酌予調整各獎項名額。

國小社會
領域統整與探究實作
課程方案設計徵選


